南昌市第十四中学文件
签发：邹建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政字（2008）6号


关于对外派参加学习、研训活动人员的工作规定
为提升管理人员的工作水平和专任教师的专业素养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学校主张鼓励、支持相关人员对口参加上级有关主管部门组织的各类学习考察、专业培训、学术研讨等活动以及学校组织的校际交流活动。为使此类活动开展得更加扎实有效，特作如下规定：

1．凡经学校同意派出的学习人员必须及时报名参加活动，不得无故迟到、缺席。学校要将参加活动的表现纳入个人年度考核内容。

2．无论参加何种学习活动，在学习结束后均要向学校有关部门递交书面材料（如考察报告、学习心得、学习见闻、学习反思等）。学校在收到上述材料后再办理有关报销手续。

3．为促进学习者认真学习、积极思考，以求抛砖引玉，达到学习成果共享。学校要求学习者将在学习活动中的所见所闻所想，尤其是对外校办学经验，学科最前沿的教学动态，新课程改革的有关做法等写成文稿，学校将根据文章质量及可推广价值等因素，在适当范围适时安排专题宣讲，学习者有承担宣讲的义务。

此规定从2008年7月起执行。

南昌十四中

2008年6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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